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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初开始，区划（zoning）成为美国城市用地管

理的重要工具。它最早出现在 1916 年的纽约，是基于《妨

害法》（Nuisance Law）发展起来的主动、预防式的城市用地

管控方法，能够应对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纠纷问题 [1-2]；

同时，通过将住宅区从工商业区分离出来，保障了公众的健

康、安全和福祉 [3]。然而，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扁平式区划

（flat zoning）①被大多数城市用于土地供应，粗放式城市发

展使得低密度住宅区连片蔓延 [2]，并伴随着社会分异加剧 [5]、 

可负担住房供给不足 [6-7]、交通拥堵 [6,8] 和环境污染 [6,9] 等系

列问题。现实的城市问题需要通过建成环境更新来改善 [10]，

而对既有区划的调整优化是必由之路。在城市更新背景下，

许多美国城市开始采用“区划调整”（rezoning）这一新工具，

以解决多重城市问题并促进由更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 [11-12]。

区划调整是一种通过赋予土地不同用途和开发标准而对

区域进行再分区的方式，允许修改现有土地使用限制，是面

向城市土地再开发的重要工具 [13]，包含升级区划（upzoning）、

降级区划（downzoning）等方式。其中，升级区划是通过提

升建筑高度、减少开发限制和允许混合用途开发等方式增加

用地开发强度；降级区划则相反，旨在通过降低用地开发强

度达到保护环境、缓解交通压力和保持社区特色等目的 [12,14-16]。

目前，美国已有许多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波特

兰等）建立了应对城市用地区划调整需求的行政职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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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住宅用途 [4]。

摘要：在我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科学、高效、有序地推进土地利

用调整以适应城市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西雅图的

区划制度从最初建立至今已历经百余年时间，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自

身发展、较为完备的区划调整制度，为实现可持续城市更新奠定了坚

实基础。笔者回溯了在历史演进中西雅图政府区划调整相关机构的设

置变化，并聚焦区划调整阶段，分析探讨了其组织架构、职能变化和

基础保障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基于此，笔者总结提出西雅图区划调整

制度建设对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四点启示：建立健全机构配置

及其职能体系，形成多渠道沟通协商机制，加强以社区为核心的公共

参与，以及建构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China, how to scientifically, 
efficiently, and orderly promote land use adjustment to adapt to new urba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is a pressing issue. In Seattle, the development from 
zoning to rezoning has undergone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this city has 
actively developed a set of comprehensive rezoning systems that are suitable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chang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institutions for rezoning by the Seattle government throughout history and 
further focuses on the rezoning phase,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unctional changes, and basic guarante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proposes four enlightenments for the adjustment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sound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and functional system, forming a 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community-centere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sound legal and policy guarantee system.

关键词： 区划调整；城市更新；规划机构；职能变化；西雅图

Keywords: �rezoning; urban regeneration; planning institution;  
functional change; Seattle

文章编号：1673-9493（2026）02-0138-09 中图分类号：TU984.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3.522



139 2026 Vol.41, No.2国际城市规划

蒋希冀  俞屹东  曹馨丹  叶丹    城市更新背景下西雅图区划调整制度建立的经验和启示

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或保障性政策 [17-18]。

美国城市更新工作的有序推进依托于区划调整相关成果

的实践支撑，而规划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为此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基础。目前，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探究区划调整对社会

和经济要素的可能影响 [15,19-20]，以及公共参与在其中所起作

用 [21]，尚少关注其背后规划机构及其职能适应性变革的重要

性。在我国积极推进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控制性详细规划

（下称“控规”）经常面临调整优化的需求 [22]，可能需要政

府组织架构和职能的相应改变予以支持。我国的控规源自美

国的区划制度，与其在逻辑上存在相似性 [23]，而区划调整是

在区划基础上进行变更，因此仍能为我国控规调整提供启示。

笔者以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为例，首先，回溯西雅图从区

划到区划调整过程中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演进历程；其

次，重点剖析区划调整阶段相关机构组织架构、职能变化和

制度建立的基础保障；再次，解析西雅图格林伍德镇中心的

区划调整案例；最后，提出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具有借鉴意

义的经验和启示。

1  西雅图及其规划机构概况

西雅图是美国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坐落于美国西北

部的海岸线上，位于普吉特海湾和华盛顿湖之间。该市的面

积约为 369.2 km2，根据 2024 年的人口估计数据，人口约为

78.10 万① ；根据 2024 年的统计，西雅图所属的西雅图都会

区位列美国第 15 大都会区②。

西雅图城市的蓬勃发展受到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支持，

规划机构是关键的决策主体。目前，规划与社区发展办公室

和西雅图建设与检查部是西雅图主要的规划相关部门，它们

在组织规划编制、规划审查和审批、技术管控等多方面发挥

作用，并与住房管理局、社区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共同促成相关规划的编制、推进和落实。随着城市更新

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区划调整要求政府机构能够应对土

地再利用的管控需求，同时纳入对新生社会问题（如可负担

住房供给、公共参与）的考量，即政府部门须主动适应职能

的转变，强调跨类别、跨层级的部门合作和广泛深入的公众

参与。

2  政府机构及其职能演进历程：从区划到区划调整

社会现实问题的不断变化使得西雅图政府采取了不同的

区划管制策略，并伴随着相关政府机构架构及其职能的不断

改变，其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区划思想的萌芽阶段（1910 年代初—1923 年）

西雅图的区划思想最早源自 1913 年颁布的《建筑

条例》（Building-Codes）中提出的“建筑区”（building 

districts）理念，它通过划定城市片区或区域，实施针对建筑

用途、高度和防火要求等方面的差异化管控。在此基础上，

市政府考虑对城市空间实行综合管控，于 1920 年成立西雅
图区划委员会以探索如何建立适应西雅图城市发展的区划制

度（图 1）。可以看到，西雅图最初的区划思想主要是为了

应对既有建筑的建造和使用问题，缺少对城市土地和空间管

控的系统考量；此外，由于基本法的缺位和部门职能不健全，

① 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发布的人口与住房估计数据：2024 年美国社区调查（ACS）一年期估计数据概况（https://data.

census.gov/table/ACSDP1Y2024.DP05?g=160XX00US5363000）。
② 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大都市统计区排名（The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Rank，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

popest/2020s-total-metro-and-micro-statistical-areas.html#v2024）。

图 1  西雅图涉及区划和区划调整的相关政府机构的演进历程和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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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在该阶段所起作用有限。

（2）区划制度的形成阶段（1923—2003 年）

1923 年，《区划条例》（Zoning Ordinance）的颁布为西

雅图区划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该条例对土地类型的

不断修订①以及关于建筑用途和高度、场地面积和尺寸要求

的不断完善使得区划管控较好地适应了西雅图不断变化的城

市发展需求。与此同时，区划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愈发

重要，逐渐成为综合规划的重要组成，并通过规划或建设部

门行使相关职能（图 1）。在这一阶段，区划逐渐成为城市

土地利用和建设开发的核心管控工具，区划委员会改组成为

城市规划委员会，使得传统区划管控与城市发展计划相关职

能结合起来，为西雅图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区划调整制度的兴起阶段（2003 年至今）

21 世纪初开始，住房短缺、社会隔离和公共环境恶化

等问题的加剧促使西雅图政府考虑采取用地区划调整的方法

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一方面，区划调整涉及的区划调整变

更、项目审查和审批、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等内容被纳入规划

部门的职能范畴。另一方面，2016 年由规划与发展部改组
成立的规划与社区发展办公室将基层社区视为区划调整工作

的重点（图 1），这加强了政府与社区的合作及与居民的联

系，有助于公众参与和具体更新工作的开展。由于区划调整

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与住房管理、交通等部门的深度协作，市

政府成立了跨部门工作小组以打破部门间壁垒。这些规划部

门结构和职能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应对了区划调整工作

中面临的复杂现状（涉及房屋产权、土地所有权和环境保护

等），为推动区划调整进而促进西雅图城市更新提供了基础

支撑力。

3  区划调整制度的组织架构、职能变化和基础保障

区划调整是对既有区划作出的变更，可能涉及用地性质、

开发强度、产权关系和规划管控要求等方面的改变，其本质

是对土地再利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与矛盾的处理，牵

涉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同时，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

一方面，区划调整工作的系统性很强，需要对城市进行整体

考量；另一方面，一项区划调整的计划会牵扯包括规划、住房、

交通、市政、土地和环境等在内的多个子系统，需要跨部门

的密切配合，并在职能和事权上建立完善的协同关系。为了

应对这些困难或挑战，西雅图在区划调整制度建构过程中对

相关组织架构和机构职能进行了优化，并确立了相应法规或

政策以保障区划调整的合法合规性。

3.1  组织架构
在美国，每个州的《区划授权法》（Zoning Enabling 

Legislation）赋予了市政府区划职权 [23]。城市的立法机构市

议会作为决策者，在规划相关部门配置、职权分配以及管理

等方面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24]，这就有利于调整既有规划的

行政体系，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新需求。对于西雅图而言，涉

及区划调整的职能主体包含多种类别的行政部门、用于管理

专项事务的行政部门下设委员会，以及处理更为综合或关键

性事务的独立委员会（图 2）。总体来看，西雅图针对区划

① 该条例最初将用地划分为住宅区、商业区、商务区、制造区和工业区等六类用途。在 20 世纪中叶，为了更好地提升城市土地经济价值和保护
历史建筑的保护，市政府在这六类用途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了 16 个用地子类。

图2  西雅图针对区划调整的政府组织架构（2016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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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政府组织架构呈现组织体系完善、跨部门协作关系密

切和独立机构针对性强的特点。

首先，组织体系呈树状结构，利于区划调整政策的纵

向传导和相关工作的执行。西雅图市议会在区划调整事务中

扮演着总体把控者的角色，通过赋权给规划和建设相关部门

（建设与检查部、规划与社区发展办公室），管理和执行区

划调整计划或项目。同时，规划和建设相关部门下设了 4 个
委员会（即设计审查委员会、西雅图规划委员会、西雅图设

计委员会和公平发展倡议咨询委员会和设计审查），有利于

在区划调整过程中应对部门协同、空间美学营造、社会公平

以及设计方案质量把控等方面问题，并在区划调整中考量多

方问题，降低单一价值目标（如地价增值）带来的潜在风险。

其次，为了促进就区划调整中复杂事务的跨部门协作，

西雅图政府可能会针对具体计划或项目成立专门的合作小组。

这类合作小组往往行政级别较高，由市领导领衔，在打破部

门间信息壁垒、稳步推进区划调整工作、保障公共利益等方

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例如：2011 年，在一项由 TOD 发展

需求引发的区划调整计划中，市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市长办公

室领导、多部门（包括规划与发展部、交通部、经济发展办

公室、公园和娱乐部和公用事业部）参与的协调工作小组。

清晰的问责和管理机制以及对地区内相邻项目规划和设计协

调原则的明确，使得此次区划调整工作高效、高质量落地①。

此外，为了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减少

区划调整可能诱发的社会矛盾和公平问题，西雅图市议会专

门设置了多类独立委员会。在城市层面，规划、土地利用和

可持续性委员会提供了公共参与平台（如组织公开听证会），

以收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同时，西雅图住房负担能力

和宜居性议程咨询委员会、全市强制性住房负担能力特别委

员会在保障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社区层面，社区委员会和社区审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收集居民意见，并代表社区的集体利益，更好地与其他利

益主体（如开发商）进行协调或沟通。可见，专设的独立委

员会弥补了区划调整有关部门在关注弱势群体、链接基层居

民和促进公共参与等方面的不足，这不仅能够降低区划调整

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而且在推进相关工作中起到了“润滑

剂”的作用。

3.2  职能变化
为了适应以更新驱动的城市发展，从 2003 年开始，西

雅图政府在机构重组的同时，通过扩大、深化和新增相关职

能（图 3），应对新时期区划调整的复杂状况。

扩大职能指特定部门在原有职能基础上纳入区划调整事

权，该类部门包括西雅图市立法会、规划与发展部、建设与

检查部，专项行政部门以及规划、设计和社区等委员会。区

划调整事务有别于以往的区划，需要新的法律保障，因而有

关法规、政策的确立权以及具体项目配套条例的审批权被纳

入市立法会的职能范畴。对于具体事务而言，规划与发展部、

建设与检查部分别在 2016 年以前和以后承担起有关区划调
整的相关条例管理和执行、项目申请和审批、公众听证会的

组织等工作。可以看到，将区划调整相关事权合理纳入对应

部门的职能范畴能够保证既有行政职能体系的稳定和延续，

也有利于减少行政和人事成本。

深化职能指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区划调整

有关的管理和执行内容，使得事权更为明晰，主要涉及规划

与社区发展办公室和设计审查委员会。区划调整既需要城市

总体发展层面的战略考量，也需要开展更为繁杂的前期研究、

利益主体矛盾协调等方面的工作。为此，规划与社区发展办

公室须制定区划调整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研判区划调

整的区域，编制配套条例草案，整合融入各方意见等。在具

体项目层面，设计审查制度是综合规划的实施工具 [25]。设计

审查委员会除了组织社区居民参与区划调整项目，还会组织

包括建筑师、规划师在内的委员会成员，为区划调整项目的

申请者提供早期设计指导。此外，该委员会还会负责审查具

体项目设计是否符合市政和社区设计准则，在区划调整项目

的最初阶段传递上级政策意图并提供设计指导。同时，该委

员会的工作深入社区基层，有效促进了区划调整工作的顺利

推进。

新增职能指通过设立新部门强化区划调整事权，主要是

为了应对当前政府面临的严峻的社会性挑战。随着基本健康

和安全问题得到保障和城市治理水平的较大提升，促进可持

续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成为美国城市区划制度的重要

价值内涵 [2]。在提升可负担住房供给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升

级区划的方式在区划调整项目中提高土地开发强度，从而产

生更多的建设指标和空间以提供更多住房。为此，区划调整

时期成立的西雅图住房负担能力和宜居性议程咨询委员会、

全市强制性住房负担能力特别委员会通过与规划建设部门、

住房管理部门、地方社区之间的广泛沟通和协作，在住房相

关开发方案咨询和计划审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公平

方面，新设立的公平发展倡议咨询委员会能够在区划调整计

划制定的过程中，提升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社区可能受到的潜

① 参见规划与发展部发布的《TOD 最终报告 2013》（https://www.seattle.gov/documents/departments/opcd/ongoinginitiatives/ne130thand145thstation

areaplanning/seattle%20tod%20final%20report%20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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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雅图区划调整相关机构的职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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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的关注程度；同时，社区审查委员会立足社区公共利

益参与并影响区划调整计划，提高了公众参与度 [25]，促进了

社会公平。

3.3  基础保障
华盛顿州政府在《规划授权法》（Planning Enabling 

Act）中明确了区划变更在权责主体、调整内容、申请和审

批程序上的原则或要求①。基于此，西雅图市议会通过针对

性的立法和赋权进一步确立了区划调整相关机构的合法性和

权威性，明晰了相应职能及调整细则，并制定了针对性政策

以支持区划调整工作的具体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区划调整

相关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立法的现实

意图，以应对区划调整背后的城市发展困境，同时法律法规

的设立又赋予相关机构管理、监督和执行等重要权力，因而

机构职能调整与法律法规设立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依

存的紧密关系，共同保障着区划调整工作的顺利运作。

① 参见华盛顿州立法中第 36.70 章节（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36.70&ful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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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区划调整相关法规系统是在《西雅图市政法》的

赋权或规定下形成的，从主体及其权责、土地使用、运作管

理三个方面确定了总体制度框架（图 4）。在主体及其权责方
面，由市政法中的宪章赋予市议会设立规划委员会、规划与

社区办公室的权力，确立了它们在组织开展包括区划调整计

划在内事务中的行政主体地位；同时，明确了这两个机构的

核心职能，即规划委员会主要负责规划过程中的多方沟通协

作，规划与社区办公室负责组织与区划调整编制有关的工作。

在土地使用方面，《土地使用法》是在 1958 年《区划条例》

整合纳入《西雅图市政法》的基础上优化完善形成的，提供

了精细化的土地使用分类标准和灵活激励或包容性政策，为

区划调整变更用地或调整开发强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

该法案详细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商业开发在建筑最小面积、停

车位数量和设施配置等方面的要求；对于新型产业的用地需

求，允许在产业类型和规模方面做适度调整。此外，为了更

好地管理包括区划调整在内的规划建设事务，《西雅图城市

条例》进一步制定了部门设立、职责权利、部门与机构变更

和职位变化等方面的细则，并要求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为

职能部门间的协作扫清了障碍。可以看到，多层级、多类别

的法律法规在保障区划调整相关事权确立和执行、计划编制

的合法性和具体事务推进的高效性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区划调整相关支持性政策大致可归纳为相关规划或法定

规划、发展与设计引导两类（表 1）。在相关规划或法定规

划中，作为城市发展战略引领的《西雅图 2035 年综合规划》

强调区划调整项目促进社区参与、保障弱势群体住房供给和

支持多元经济的重要性；《邻里规划》则聚焦社区，在区划

调整具体项目中对范围、类型、土地用途管制和开发强度管

控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在发展与设计引导方面，加强

机构合作、增大资金支持、简化审批程序、保障公平、促进

公共参与和建构宜居环境是城市层面政策的关注重点。在此

注：《西雅图市政法》包含多项法规或政策，图中仅列出三项该法案中与区划调整制度有关的法规（或条例）。

图 4  西雅图区划调整相关法规保障

表 1  西雅图区划调整相关支持性政策

政策

类型

政策文件

名称
相关内容

相关

规划

或法

定规

划

《 西 雅 图

2035 年综

合规划》

通过区划调整增加居住单元的数量，强调重视中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需求；

鼓励在区划调整过程中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保障社区利益；

建议成立由社区、医院、大学或学院等组成的公民咨询委

员会（社区审查委员会的一种形式）；

通过区划调整支持经济多样性，应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困境

《 邻 里 规

划》

鼓励在社区内提供多种类型和价格的住房，包括可负担住

房、中低收入住房和老年人住房等；

在区划调整过程中拓展有效的社区参与渠道，包括社区会

议、公众听证会、社区咨询委员会等形式；

明确划定进行区划调整的社区地块范围，确定对土地用途

和开发强度的管制要求

发展

和设

计引

导

《 2 0 1 8 —

2023 年住

房和社区

发展综合

计划》

市政府、住房管理局与社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

该计划；

明确住房的资金来源和分配机制，包括联邦补助资金、税

收减免、项目合作等，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和无家可归者的

住房问题

《西雅图住

房负担能

力和宜居

性议程》

提供了更多的可负担住房选择，包括租赁和购置所有权住房；

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政策，包括减少开发费用、简化批准程

序、提高土地规划效率等；

要求建立更严格的反歧视政策，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

公平的住房机会

《公平发展

倡议》

鼓励社区成员参与，以推动公平发展；

采取土地信托、土地保有权等措施避免租金上涨和社区边

缘化；

为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提供财务支持、创业培训、就业

机会等，鼓励和支持社区经济的发展

《西雅图设

计指南》

就进行区划调整的项目而言，明确了建筑高度、建筑比例、

露台和覆盖物、景观等方面的规定，确保建筑与环境协调，

为社区居民提供宜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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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规划部门会在区划调整的具体项目中组织编制该地

区的邻里设计指引条例或设计指南。这些综合性的规划、专

项规划、发展计划或指南为政府部门开展区划调整工作确立

了统一的价值遵循，并为展开具体工作提供了抓手或依据。

4  西雅图格林伍德镇中心的区划调整案例

格林伍德（Greenwood）是西雅图西北部的一个社区，

以拥有众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举办格林伍德汽车展览而闻

名，2023 年的人口约为 2.73 万①。格林伍德镇中心处在社

区中部，现状以居住、商业零售、办公等功能为主，面积

约为 6.9 hm2。为了支持住宅和企业的发展并创造更为紧凑、

更适合步行且充满活力的镇中心，区划调整编制工作于 2009
年启动，方案在经历多轮修正调整后，于 2013 年获得了西
雅图市议会的批准通过。

相比原始区划，镇中心的区划调整在分区界线、用地

性质和开发强度方面存在明显变化（图 5）。在分区界线方

面，原本的 A 分区被细分为 A1、A2、A3 和 A4 四个次级分
区。A1、A2 和 A3 分区以居住和商业建筑为主，A4 分区则
被建设为社区的商业和娱乐服务中心，被单独划出是为了

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或公共利益，有助于实现精细化地用

地管控。在用地性质方面，修订后的土地使用条例细化了

用地分类，A1、A2 和 B 分区的用地性质由商业 1 类②调整

为邻里商业 3 类，A3 和 A4 分区由商业 1 类改为邻里商业 2
类，C 分区从住宅商业混合用地变成邻里商业 2 类。这些变

化进一步明确了该镇中心为本地社区服务的基本定位，并允

许了更多的商业开发。同时，A1 和 A4 分区被设定为行人

覆盖区，在配套条例中明确了设施类型、停车配置③、沿街

立面、景观等方面具体的管控要求，有助于为建成更安全和

对行人更具吸引力的街道提供支持。在建筑高度和开发强度

方面，所有建筑高度限制从 12.19 m 提高到 19.18 m ；并且，

除了东北角 C 分区的容积率被限定在 1.5 以内，其他分区的

容积率上限均调整为 3.0，相比原先低密度的开发情况（容

积率低于 0.5），建筑高度和容积率的提升预计将在未来城市

更新中释放建设空间，可提供 99 套住宅的建设容量并落实 

2 753 m2 非住宅建筑规模。此外，市政府制定了“激励区划

计划”，开发商可以通过建设可负担住房或为社区儿童缴纳

保育费，获得额外的容积率奖励。可见，格林伍德镇中心的

区划调整提高了西雅图住房供给，保障了私人财产和公共利

益，改善了社区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而《土地使用法》对

用地的精细化分类和具有包容性的政策为此次区划调整提供

了基础依据和多种可能性。

为了推进区划调整工作，市级区划调整相关的政府部门

与社区开展了深度协作，并通过成立协调小组促进了广泛

的多方合作和公众参与。首先，规划与发展部在西雅图市

议会指示下负责总体把控格林伍德镇中心的区划调整事务，

行使主导权和监管权，包括发布和修订区划调整评估报告、

提出区划调整立法提案等；同时，与公共事业部、交通部、

邻里部等部门密切合作，引导开展相应的专业分析和评估

工作。其次，由社区委员会设立的土地利用设计与开发咨

询小组纳入了相关专业人士（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

设计师）和开发商，能够在区划调整方案的制定中提供专

业指导和咨询服务。此外，规划与发展部组织成立了一个

利益相关者小组④，就拟议的区划调整方案征求广泛意见，

并参与各方利益矛盾的协调过程；大众可以在举办的研讨

会、开放日活动、在线调查和听证会中表达各自的诉求和

立场。最后，该区划调整在经历多轮修正后获得立法生效，

相关成果包括一项法定条例《124150 号条例》（Ordinance 

124150）和修订后的“区划图”（Zoning Map）等。可以看

到，《西雅图市政法》和《西雅图城市条例》对社区委员会

和跨部门协调小组的设立及其权责的明确为格林伍德镇中

心区划调整的具体工作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各部门得以

充分行使自身事权以应对基层工作中的现实问题。

总体而言，格林伍德镇中心区划调整工作的顺利开展得

益于规划部门的统筹管理。首先，多政府部门和社区委员会

参与其中，充分的协同和博弈有助于吸纳多方意见，降低了

区划调整的潜在风险。同时，土地利用设计与开发咨询小组

在区划调整方案编制过程中提供了专业服务和指导，有助于

在方案制定中兼顾美学和社会公平等因素。其次，利益相关

者小组和多种公众参与活动在解决区划调整带来的利益矛盾

中发挥着沟通和协调作用。此外，相关法律法规是市级政府

① 参见西雅图社区概况（Seattle Neighborhood Profiles）（数据源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5 年期人口估算数据，
https://www.arcgis.com/apps/dashboards/f1d03858ab394ba0ba77d09e49d1e0da）。

② 商业 1 类（C1）和 2 类（C2）均是以汽车导向的商业区；2 类允许制造和仓储用地，相比 1 类可以有更大的地块规模和商业用地面积。邻里商业 1、
2、3 类允许在商业用途的面积上逐渐增加，并对交通服务提出更高要求；邻里商业 3 类还允许批发、轻工制造和仓库功能。

③ 对于步行导向邻里商业用地而言，其停车配置需满足的主要要求包括：（1）停车场设置需位于建筑物的后方、侧面或内部，亦或距离建筑
243.84 m 以内的地块以外的地方（off-site parking）；（2）建筑物与街道之间不允许设置停车位；（3）建筑物侧面停车场的临街宽度不得超过 18.28 m；

（4）禁止在主要步行街附近设置地面停车场；（5）停车场需从小巷或非主要步行街进入。
④ 利益相关者小组由规划发展部工作人员组建，共 6 人，包括格林伍德社区委员会（Greenwood Community Council）代表、土地利用设计与开

发倡导小组（the Greater Greenwood Land Use Design & Development Advocacy Group）代表，以及区划调整区域内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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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执行统筹管理权、社区委员会和协调部门成立并行使职

权的基础支撑，为该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重要保障。

5  经验和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持续推进，许多城市的控规面

临着较大规模的调整需求和更为复杂的调整困境，包括对原

有管控要求的突破 [26]、多方利益平衡 [27] 等。然而，一方面，

我国目前控规调整的体系尚不健全，容易成为部分利益主体

的逐利工具 [23] ；另一方面，多元参与主体之间协调机制的缺

失 [26] 和政策保障的不健全 [28] 使得控规调整工作难以顺利开

展。我国控规在技术上借鉴了美国区划的分区管控思想，虽

然经历了一定的本土化发展，形成了自身特点，但与区划在

使命、价值和技术逻辑上存在相似性 [2,23] ；而区划调整是在

原区划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更新目标进行变更，因此美国区划

调整的理念、趋势和方法对我国控规调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能为我国当前更新背景下的规划机构优化和保障体系建

立提供一定参考。其经验和启示包括以下四点。

（1）建立健全的机构配置及其职能体系对有序开展控规
调整至关重要。西雅图建立了由“市议会统领、规划行政部

门管理和执行、多部门和委员会协同”的完善组织架构，并

且在应对新时期城市发展需求和社会问题时能够不断调整变

化。我国的控规调整是一项行政行为，政府赋予规划部门的

权力较大，往往在调整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29]，这与西

雅图区划调整中多部门的协同和权力制衡的特点存在明显差

异，也导致控规调整容易存在风险 [23]。专门委员会的设立能

够细化职能分工，政府可以考虑应对当前城市更新中的重点

领域（如保障性住房）设立包括隶属于规划部门的或者独立

的委员会，与控规调整有关的其他部门（如交通、环境、住

图 5  格林伍德镇中心的原始区划图（上）和区划调整图（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西雅图政府网站《124150号条例》（https://www.seattle.gov/opcd/vault/greenwood-town-center-rezone）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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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但考虑到国情背景和政治体制的不同，控规调整过程中

也需对这些经验进行改良、创新和灵活运用。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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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起深度参与编制和论证工作，降低潜在的消极影响并

促进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

（2）确立多渠道沟通协商机制能够提高相关控规调整工
作的开展效率。跨部门工作小组和层级明确的委员会在西雅

图区划调整制度的运转中发挥了协同平台的作用。我国更新

背景下的控规编制过程中也普遍存在部门之间沟通不畅、缺

乏协调机制的问题 [26]。借鉴西雅图的经验，一方面，可以在

市级层面成立多部门协调工作小组，组织多方部门参与，共

同商讨和解决控规调整中的利益矛盾，促进工作顺利开展；

另一方面，可以成立市政府直管的独立委员会以建立针对

具体事务或事项的部门沟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润滑

剂”的作用。

（3）社区是更新发展的基础空间单元，深度的公众参与

是控规调整过程落实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公平的关键。从西

雅图的经验可以看到，居民、设计师、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区

划调整的初始阶段便参与进来，他们通过丰富的参与形式表

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来影响区划调整方案的制定。对我国控

规调整而言，第一，可以设立直接链接基层社区的委员会，

针对具体项目建立利益相关者小组，为大众提供发声渠道；

第二，控规调整方案可以考虑采取规划与设计咨询方式，组

织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为方案编制提供全周期和多方位的咨

询、建议和指导，而不是完全由规划部门委托，以融入更多

的管控内容和价值；第三，公众不应是单向的被告知者，而

应成为方案调整的参与者和影响者，应当在控规调整开展的

各个阶段采取多种方式促进公众参与，如采用问卷调查和访

谈、研讨会、工作坊、开放交流日和公开论证会等。

（4）控规调整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保障。在西雅图区划调整中，市议会通过核心法律的确立、

规划职能赋权和相关政策配套等方式构建了多层级、多类别

的法规政策体系，保障了区划调整制度的合法性和运作的高

效性。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我国城市可借鉴西雅图经验，制

定应对控规调整的专门法规或规章，并配套相应技术标准或

导则，以应对控规调整过程中面临的复杂现实困难。另外，

美国城市的区划调整成果多以法律条例的形式颁布，具有绝

对的强制力。尽管我国《城乡规划法》确立了控规的法律地

位，但并未明确相关成果的法律地位 [2]。因此，未来也有必

要考虑通过立法形式提升控规及其调整后成果的权威性，以

确保其在规划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并实现对具体开发

或更新项目的严格管控。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城市的区划调整制度中也存在一定

的不足，如缺少对韧性防灾和财政风险的考量 [30]。这些内

容在我国的控规调整中应予以关注。总之，我国在面向城市

更新开展的控规体系改革中可以借鉴西雅图在上述方面的经
（下转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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